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一、 《公司章程》第十一条，原为：“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现修改为：“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 

二、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条，原为：“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总工程师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三、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条，原为：“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

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 

（八）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总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现修改为：“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 

（八）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总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协助总经理开展工作，对

总经理负责。” 

四、《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原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

不低于 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

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

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

不低于 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次对《公司章程》的修订仍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

议批准后生效。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0 日 


